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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護委員會 

     

決定的理由 

 

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 

 

------------ 
 

關於 

 

 K 女士 第一申請人
1
 

 

 Y 女士 第二申請人
2
 

 及 

 

 W 女士 當事人
3
 

 

 社會福利署署長
4
 

 

 

組成監護委員會成員 

監護委員會主席：趙宗義律師 

第 59J(3)(b)條所指的成員：方長發先生，太平紳士 

第 59J(3)(c)條所指的成員：梁黎艷明女士 

 

監護令理由的日期：2018 年 4 月 19 日 

 

 

 

                                                 
1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 
2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 
3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及精神健康條例第 59N(3)(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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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這是當事人的女兒 K 女士於 2017 年 10 月 10 日，根據《精神健康條例》

(第 136 章)第 IVB 部，為當事人提出委任監護人的申請。委員會於 2017

年 10 月 10 日登記收到此申請。及當事人的女兒 Y 女士於 2017 年 10 月

23 日，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第 IVB 部，為當事人提出委

任監護人的申請。委員會於 2017 年 10 月 25 日登記收到此申請。證據

顯示當事人現年 92 歲，女性，綜合性腦癡呆症，等同精神紊亂，不能

處理自己的財務及沒有能力同意接受治療。 

 

有關法例 

 

2. 《精神健康條例》第 59O(3)條規定，監護委員會在考慮是否作出監護

令時，須遵守和運用條例內第 59K(2)條提述的原則及第 59O(3)條(a)

至(d)段列出的準則，又考慮該申請的理據。委員會作出監護令時，必

需信納該人(即當事人)事實上屬精神上無行為能力，存有委任監護人的

需要。 

 

論據 

 

將當事人收容監護及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為法定監護人的理由 

 

3. 委員會指示 K 女士為第一申請人(A1)、Y 女士為第二申請人(A2)，A1 於

2017 年 10 月 10 日存檔監護申請，A2 於 2017 年 10 月 25 日存檔監護申

請。委員會指示兩份申請於今日合併處理與及進行聆訊。 

                                                                                                                                                         
4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及精神健康條例第 59N(3)(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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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員會詳細考慮各份存檔的社會背景調查報告及補充資料，包括其附件

(見社會背景調查報告附件 12－安老院撰寫的事件撮要，及附件 14－兒

子 N 先生撰寫對第一申請人(A1)的書面指控)，觀察到當事人的 8 名子

女，分成兩派，A1 為一派，她與 A2 為首的 7名子女(即另一派)互相指

責對方在照顧當事人方面的不是。在席前，A1 直指 A2 及她的女兒 P 小

姐製造事端，引起衝突，在院舍舉行的多次會議中指責她，並想取代她

成為院舍擔保人，並指她無權單獨管理當事人的日常生活。A1 並指出

自從提出監護申請以來，兩派並再沒有溝通。而 A2 於席前表達擔心日

後會有爭拗，及希望法定監護人可以協助作出快速的醫療決定，而 A2

的女兒 P 小姐亦指過往 A1 對當事人的照顧不善，曾於往年三個月內導

致當事人三次入院。A1、A2 及 P 小姐均一致認為有必要由委員會批出

監護令，以確保當事人的利益。 

 

5. 委員會感謝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的擬備人 S 姑娘作出具質素的兩份社會

背景調查報告及補充資料。兩派於過往爭執的主要事件，均詳列於補充

資料第 4段內，在此不贅述。但必須一提的事項，乃是兩派過往於金錢

問題上，曾有不快的事件(見補充資料第 5 及 11 段)，兩派在父母財產

的管理上，互有不滿與及猜疑，並指對方立心不良(見補充資料第 13

段)。 

 

6. 綜合以上觀察，委員會裁定必須頒出監護令，以確保當事人福利上的最

佳利益。 

 

7. 有關當事人的選取，委員會小心考慮以下法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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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精神健康條例》第 59O 條 

 

“(1) 在符合第(3)款的規定下，如在為決定一名年滿 18 歲的

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是否應獲收容監護而對任何根

據第 59M(1)條提出的監護申請進行聆訊後，並在顧及

根據第 59N(3)條獲送交一份監護申請副本且於聆訊時

在場的任何人士的申述(如有的話)後，以及在考慮第

59P(1)條提述的社會背景調查報告後，監護委員會信納

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是一名需要監護人的人，則

委員會可就該人而作出委任監護人的命令。 

 

(2) 根據第(1)款作出的任何監護令，須受監護委員會認為

合適的條款及條件的規限，包括受關於該監護人的任

何個別權力及職責的行使、執行、範圍及期限方面的

條款及條件(如有的話)所規限。 

 

(3) 在考慮監護申請的實況以決定是否就一名精神上無行

為能力的人而根據第(1)款作出監護令時，監護委員會

須遵守和運用第 59K(2)條提述的事宜或原則，此外，

尚須運用下述準則，即監護委員會信納以下事項 —— 

 

(a) (i) 屬精神紊亂的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精神

紊亂的性質或程度，足以構成理由將他收容

監護；或 

 (ii) 屬弱智的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弱智的性

質或程度，足以構成理由將他收容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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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述的精神紊亂或弱智(視屬何情況而定)，限制該

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就與其個人情況有關的所

有或佔相當比例的事宜作出合理的決定； 

 

(c) 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特定需要只有在其根

據本部獲收容監護的情況下方可獲得滿足及照

顧，且在有關的情況下沒有其他較少限制或侵擾

的方法可用；及 

 

(d) 為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福利或為保護他人

着想，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應根據本部獲得

收容監護。” 

 

(二)《精神健康條例》第 59K 條 

 

“(1) 監護委員會須 —— 

 

(a) 就為年滿 18 歲的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委任監護

人的申請作出考慮和決定； 

(b) 就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以及在考慮其個人需要

後，作出監護令，包括在該等人士處於危險之中或

正在或相當可能會被虐待或受人利用的緊急情況

下作出監護令； 

(c) 覆核監護令； 

(d) 在根據第 59O 條作出的委任監護人的監護令的性

質及範圍方面，向該等監護人作出指示，在該等監

護令根據第 59O(2)條受某些條款及條件(如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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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限的情況下，該等指示可包括關於該等條款及條

件所載的該等監護人任何個別權力的行使、範圍及

期限以及任何個別職責的執行、範圍及期限的指

示； 

(e) 執行根據本條例或任何其他成文法則委予於委員

會的其他職能， 

 

 並須在作出上述作為時遵守和運用第(2)款提述的事宜

或原則。 

 

(2) 委員會在執行其職能或行使其權力時所須遵守和運用

的事宜或原則為 —— 

 

(a) 屬有關法律程序的標的之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

的利益獲得促進，包括在委員會認為否定該人的意

見及願望是符合該人的利益時，否定該人的意見及

願望； 

 

(b) 雖然(a)段已有規定，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意

見及願望在可以被確定的範圍內被尊重。” 

 

及 

 

(三)《精神健康條例》第 59S 條 

 

“(1) 除非監護委員會信納以下事項，否則任何人(社會福利

署署長除外)不得獲監護委員會根據本部委任為已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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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監護的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監護人─ 

 

(a) 建議的監護人已年滿 18 歲； 

(b) 建議的監護人願意且能夠以監護人身分行事； 

(c) 建議的監護人有能力照顧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

人； 

(d) 建議的監護人的性格與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

是大致上相容的； 

(e) 在該建議的監護人與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之

間，沒有不當的利益(尤其是屬財務性質的利益)

衝突； 

(f) 建議的監護人會促進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

利益，包括在建議的監護人(一經委任)認為否定

該人的意見及願望是符合該人的利益時，否定該

人的意見及願望； 

(g) 雖然(f)段已有規定，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

意見及願望在可以被確定的範圍內被尊重； 

(h) 建議的監護人已以書面同意獲委任為監護人。 

 

(2) 如監護委員會覺得沒有適當的人可被委任為屬監護申

請的標的之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監護人，則監護

委員會須作出一項監護令，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為該

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監護人。 

 

(3) 監護人於執行本條例下的任何職能或行使本條例下的

任何權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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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須確保屬有關監護令的標的之精神上無行為能力

的人的利益獲得促進，包括在監護人認為否定該

人的意見及願望是符合該人的利益時，否定該人

的意見及願望； 

(b) 雖然(a)段已有規定，監護人須確保該精神上無行

為能力的人的意見及願望在可以被確定的範圍內

被尊重， 

 

監護人並須遵從監護委員會就該監護人而給予的指示(如

有的話)以及遵守根據第 72(1)(g)或(h)條訂立的任何規

例。＂ 

 

委員會重申任何家人於過去照顧當事人的努力或長期相處，並不等同

他/她必會被委任為法定監護人。 

 

8. A1 及 A2 均極希望成為監護人，於席前，A1 表示若她本人未能獲委任，

她對委任官方監護人表示持開放態度。A2 則表明理解若她被委任為監

護人的話，可能因著 A1 的成見而令紛爭加劇，導致當事人成為爭執的

“磨心＂，故此，她表示會接受社會福利署署長為監護人。委員會考慮

監護人的委任時，必須以當事人的最大利益為依歸。故此，委員會決定

作出命令，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為當事人的監護人，其理據如下:- 

 

(一) 在雙方對立及爭拗不斷的情況下，委員會確信任何一方若被委

任成為監護人，實難獲得另一方的全力支持、肯定、合作及配

合。該監護人在作出決定及處理當事人的事務時，難獲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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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會被拖延及雙方關係必會進一步惡化，這對當事人的福利

只會帶來負面影響。 

 

(二) 況且，若另一方對該監護人的某個決定上作出投訴時，監護人

實難被視作能公平、公正及公開處理該投訴或作出公正決定。

總概來說，該監護人實難有效處理當事人的各種事務及保障當

事人的最佳利益。委員會認為基於本案雙方關係破裂，故此，

他們之間沒有一位有能力為當事人作事。 

 

9. 委員會同意及採納社會背景調查報告(尤其指第33及34段)及補充資料

(尤其指第 13 段)所提出的意見及建議監護令的理由，故此，裁定將當

事人收容監護及委任社會利署署長作為當事人的法定監護人，以為保障

當事人的長遠福利及最佳利益。 

 

10. 最後，委員會曾向出席各方解釋，每日派外籍家庭傭工到安老院舍照顧

當事人是有違本港外傭政策及法例，故此，委員會不會批准支付外傭的

工資及相關費用。 

 

11. A1 向委員會表示明白，若監護令一旦批出，她會停止從當事人戶口提

取每月租金收益到她的私人戶口。 

 

決定 

 

12. 根據證據，監護委員會決定信納及因而作出以下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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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事人因患有綜合性腦癡呆症，引致認知能力受損，等同精神紊

亂，符合《精神健康條例》第 2 條的定義，其性質或程度足以構

成將當事人收容監護的理由； 

 

(二) 上述的精神紊亂，限制當事人就與其個人情況有關的所有或大部

分事宜作出合理的決定；  

 

(三) 鑑於：當事人缺乏能力為其住宿、福利、醫療及財務作出決定，

因而令到家人之間為當事人的福利及財務安排上意見分歧；在此

情況下，當事人在將來的福利、住宿、醫療及財務的特定需要仍

然未有獲得滿足。 

 

 因此除作出監護令外，沒有其他較少限制或侵擾的方法可用，因

此委員會認為，當事人的特定需要只有在收容監護的情況下方

可獲得滿足及照顧；  

 

(四) 監護委員會斷定為當事人的利益著想，應該將當事人收容監護。 

 

13. 監護委員會運用《精神健康條例》第 59S 條所列的準則，信納社會福利

署署長是唯一適合委任為當事人監護人的人選。 

 

 

 (趙宗義律師) 

 監護委員會主席 


